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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术委员会的制度体系和运

行机制，规范和加强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建设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《华

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（试行）》和《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

员会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工

作细则。 

第二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是校学术委员会

下设专门机构，经校学术委员会授权，主要负责对学校学风建设

和学术规范的政策制度进行决策、审议、评定和咨询，对涉及学

术道德与学术伦理等学术行为和学术纠纷进行调查、裁决，受理

对其他专门委员会和学术分委员会结果有争议事项的申诉。 

第三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宗旨和目

标是：完善学术道德规范，严明学术纪律，维护学术尊严，营造

良好的学术氛围。 

第二章  职责权限 

第四条  经校学术委员会授权，下列学术事务，应当提交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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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委员会，由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，提出

审议意见，或审议并直接作出决定： 

（一）有关学术道德与学术伦理方面的政策和制度； 

（二）有关师德师风和学风建设方面的政策和制度； 

（三）学术不端行为认定标准与学术争议处理规则； 

（四）校学术委员会授权进行审议的其他事项。 

第五条  经校学术委员会授权，下列学术事务，由学术道德

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组织调查、评定，提出处理意见： 

（一）个人或组织对本校师生有关学术道德问题的投诉、举

报； 

（二）个人或组织对校学术委员会其他专门委员会议决结果

的申诉和复议申请； 

（三）个人或组织对二级单位学术分委员会议决结果的申诉

和复议申请； 

（四）本校教师和学生科研项目、学术论文等的伦理审查； 

（五）校学术委员会授权进行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六条  经校学术委员会授权，下列学术事务，由学术道德

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： 

（一）制订出台政策、制度中涉及学术道德、学术伦理与学

术仲裁的事项； 

（二）校学术委员会授权进行咨询的其他事项。 

第七条  经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意，学术道德与学术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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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专门委员会可以根据学校学术道德、学术伦理、学术仲裁、师

德师风以及学风建设需要，开展有关宣传教育活动，对学校学术

道德规范与学风建设情况进行评估，组织开展调查研究，提出相

关意见和建议。 

第八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对上述事项的意

见和建议，相关单位应认真研究和采纳吸收，向校长办公会议报

告，并向委员及时反馈；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明确提

出不同意见的，学校领导或相关单位应当作出说明、重新研究或

暂缓执行。 

第九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议决事项中，涉及

违法、违纪的问题，交由学校有关部门处理，处理结果须向委员

及时反馈。 

第三章  会议形式 

第十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实行全体委员会

议、常务委员会议和特邀专家小组会议制度。每学期至少召开 1

次全体委员会议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不定期召开全体委员会议、

常务委员会议和特邀专家小组会议。 

第十一条  全体委员会议是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

会议决有关学术事项的主要形式。涉及重大事项的决策、审议和

评定，必须召开全体委员会议。根据议题需要，经主任委员同意，

可邀请相关人员列席全体委员会议。会议由主任委员（或委托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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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员）负责召集和主持。 

第十二条  常务委员会议是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

会一般性议事形式，主要负责涉及非决定、评定性学术事项的审

议和咨询。参会人员包括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和常

务委员。根据议题需要，经主任委员同意，可邀请相关人员列席

常务委员会议。会议由主任委员（或委托副主任委员）负责召集

和主持。 

第十三条  涉及学科属性、委员回避、个人隐私或不宜公开

等方面的学术道德、学术伦理事项，可邀请校内外有关专家组成

特邀专家小组会议，就有关学术事项进行审议和评定，提出处理

意见。 

第十四条  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和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议题内

容进行会商，提出召开全体委员会议、常务委员会议或特邀专家

小组会议建议，报请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

员同意方可召开。 

第十五条  常务委员会议和特邀专家小组会议议决结果须

及时向全体委员会议通报，如全体委员会议 1/3以上委员对常务

委员会议和特邀专家小组会议议决结果持异议，应召开全体委员

会议就相关议题进行复议。 

第十六条  经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或 1/3 以上委员联名提

议，报请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意，可临时召开全体委员会议。 

第十七条  凡需提交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讨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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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项，由相关职能部门、二级单位提交学术委员会秘书处汇总

和统筹安排，提出召开全体委员会议、常务委员或特邀专家小组

会议建议，报请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同

意方可召开。会议议题事前由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商议确定并

提前通知委员（专家）。经与会 1/3 以上委员（专家）同意，可

以临时增加议题。 

第四章  议事规则 

第十八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、

常务委员会议、特邀专家小组会议均应有 2/3 以上应参会委员

（专家）出席方可举行。特邀专家小组会议一般应由 3人以上的

单数组成。对于一般性咨询和科研项目、学术论文的伦理审查等

学术事项，经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意，可通过网络方式进行通

讯评议。 

第十九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议事决策实行

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重大事项应当获与会委员（专家）的 2/3

以上同意方可通过。会议一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作出审议决定或

者评定结果；也可以根据事项性质和实际需要，由主任委员、副

主任委员商议决定采取实名投票或其他投票方式。 

第二十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会议实行回避

制度，审议或评定事项与委员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有关，或者具有

直接利益关联的，相关委员应当回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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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决定、评定的

决议，除涉及机密事项外应当予以公示，并设置异议期。在异议

期内，由主任委员或 1/3 及以上委员联名提出，可召开全体委员

会议复议。 

第五章  运行机制 

第二十二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在校学术委

员会的授权下开展工作，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，每年

度向校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并提交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。 

第二十三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主要承担学

校层面和校内跨单位的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相关事项；二级单位

内部的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事项，由本单位学术分委员会进行审

议、决策、评定和咨询。 

第二十四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必要时可委

托学术分委员会或组成特邀专家小组进行初步调查。学术分委员

会或特邀专家小组接到委托后，一般须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

查、审议，并向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委员会提交审议结论和处理

建议。 

第二十五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在调查过程

中，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举报人和证人。在作出最终处理决定之

前，所有调查过程及有关资料均在保密范围内，涉及人员不得泄

露有关情况。对受举报但经调查核实确认无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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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，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，恢复其名誉。 

第二十六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所形成的一

般性决议，由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签署公布实施；重大决议由专

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共同签署，以校学术

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实施。 

第二十七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工作由监察

处对口衔接，监察处派出 1 名副处长兼任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副主

任，统筹处理本校师生有关学术道德问题的投诉举报和组织调查

事项；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协调相关部门统筹处理学术道德与学术

仲裁专门委员会的其他日常事务。 

第六章  履职要求 

第二十八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委员应积极

参会，履行职责，一年内无特殊理由累计缺席 3次会议的，经专

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提议，专门委员会全体委员讨论通过，报校学

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核准后予以免职。如需增补委员，由

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，经专门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讨论通

过，报校学术委员会核准。 

第二十九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委员应认真

履行职责，正确运用学术权力，客观、公正地发表意见和表决。

如有滥用职权、打击报复等有违职责要求的行为，经查实并视情

节轻重追究相应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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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委员有义务对

会议讨论和议决事项保密。由于泄密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视情节轻

重追究相应责任。 

第三十一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委员应模范

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带头维护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秩

序。如有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行为予以免职并追究相应责

任。 

第三十二条  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委员因出国、

访学等事项，一段时间内不能参加专门委员会相关活动的，应当

及时报告学术委员会秘书处，以便统筹协调。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三十三条  本工作细则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、校长核准后

公布实施。 

第三十四条  本工作细则由校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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